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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化  工  大  学 文 件 

 

北化大校人发〔2016〕23 号 

 
 

 

 

 

关于印发《北京化工大学 

一线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岗位补贴 

发放细则》的通知 

 

各学院及有关部、处：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关于《北京高校一线

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岗位补贴发放管理办法（试行）》（京

教工〔2016〕8 号）的通知精神，结合《2014—2017 年北京化工大

学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聘任条件及相关规定》（北化大校人发〔2013〕

17 号），特制定《北京化工大学一线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

岗位补贴发放细则》，经 2016年 5月 11日中共北京化工大学第十届

委员会第 82次常委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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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岗位补贴等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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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一线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教学岗位补贴发放细则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关于《北京高校一线

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岗位补贴发放管理办法（试行）》（京

教工〔2016〕8 号）的通知精神，结合《2014—2017 年北京化工大

学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聘任条件及相关规定》（北化大校人发〔2013〕

17 号），特制定《北京化工大学一线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

岗位补贴发放细则》。 

一、发放原则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激励一线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增强岗位吸引力和责任感。充分

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的立德树人意识、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建立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绩效评价与激励机制。 

二、发放对象及分配原则 

1、北京化工大学一线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岗位补贴

（以下简称“岗位补贴”）发放对象为：北京化工大学在编在岗、承

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一线专职教师（其正式编制在马克思主

义学院，且每年承担一定教学任务）。校内其他院系、部门兼职讲授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学校将自筹经费予以补贴。退休和返聘教

师、不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行政管理人员不在此列。 

2、岗位补贴来源于北京市财政资金下拨至学校，按照平均每人

每月 2000元标准设立，按照规定用途专款专用。 

3、岗位补贴由学校人事处发放到教师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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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坚持以下分配原则： 

（1）科学原则。科学制定发放办法，充分发挥岗位补贴对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激励作用； 

（2）公平原则。坚持教学导向，立足教师的教学业绩，教学评

价及其他相关表现，优劳优酬，公平合理发放岗位补贴，奖励先进，

鞭策后进。 

（3）公开原则。根据岗位补贴发放细则，确定每位教师的具体

发放金额，并在全校范围内公示，确保无异议。 

三、发放标准及管理 

    1、学校成立由任新钢（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主管本科生教学）

任组长、宋来新（校长助理，主管学生工作）任副组长，马克思主

义学院、财务处、人事处、学工办、一线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代表为成员的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制定发放细则办法、补贴发放管

理及考核等工作。 

    2、每年 9月，根据市委教工委、市教委通知要求，确定享受下

一年度激励政策的一线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名单，在全校范围

内公示不少于 5 日，并经学校常委会审议通过，将教师信息上报市

委教工委。 

3、岗位补贴发放等级按从高到低设 A、B、C 三个等级，A等级

比例不超过一线专任教师人数的 25%。 

    4、岗位补贴分两次发放，按照人均标准的 80%一次发放；按照

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岗位补贴 20%的二次发放，等级差不少于 200

元。 

    5、岗位补贴每月和工资一起发放，所得税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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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个人承担。 

    6、岗位补贴发放条件，坚持教学导向： 

（1）教学工作量。教学工作量根据北京化工大学岗位考核的要

求，以学院下达的教学工作量为准（包括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学；

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等）。 

（2）教学绩效评价。综合考察教师教学能力及教学效果，建立

360 度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评价机制，即学生评价、专家评价、同

行评价和自我评价相结合，并结合学校的年度考核结果。 

（3）学习培训。每位教师每学年完成不少于 48 学时的培训，

包括参加教育部、北京教工委及北京市研究会组织的备课会、北京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放研修平台培训任务、学校和学院的教学活

动，如公开课、同行听课、集体备课等。 

（4）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积极推进和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改革，包括教学团队建设、积极申报教改立项、发表教改论文、

编写教辅资料、参与课程建设及教学成果申报等。 

（5）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积极参与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以

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为教学做支撑。 

（6）总体绩效评价及等级表。（具体见附件） 

7、下列人员取消享受岗位补贴资格：年度考核不合格人员；年

度内有重大教学事故、安全事故、受到学术道德等纪律处分的人员。 

8、本实施细则经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执行。相关事宜由人

事处、马克思主义学院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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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岗位补贴等级表 

等级 A B C 

教学工作量（课

堂教学与实践

教学） 

完成100% 完成 100% 完成 100% 

教学质量评价

（360度评价） 
优 优-良 良 

学习培训 

每学年完成北京市思想

政治理论课开放研修平

台培训任务、不少于38

学时（>35岁）或28学

时（≤35岁）各级学习

培训等活动。 

每学年完成北京市思

想政治理论课开放研

修平台培训任务、不少

于33学时（>35岁）

或23学时（≤35岁）

各级学习培训等活动。 

每学年完成北京市思想

政治理论课开放研修平

台培训任务、不少于28

学时（>35岁）或18学

时（≤35岁）各级学习

培训等活动。 

教学改革与教

学研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北京及校级教改立项

申报人或负责人； 

2、教学团队建设带头人； 

3、公开发表教改论文（第

一作者）、或组织编写教

辅资料。 

4、国家级、省部级及学

校教学成果申报立项负

责人。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积极参与北京及校

级教改立项； 

2、公开发表教改论文

的参与者、或参编教辅

资料； 

4、国家级、省部级及

学校教学成果参与者。 

 

 

参与学校及学院的思政

课教学改革活动。 

学科建设与科

学研究 

在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

方面有重要贡献，发表C

刊文章、省部级课题立项

负责人。 

积极参与学科建设和

科学研究，发表核心期

刊论文，校级课题立项

负责人或主要参与人。 

参与学科建设和科学研

究，参与课题立项。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6年 11月 16日印发   


